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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委員會  

陳沛然議員的函件  

 

 二零一八年六月八日的來函收悉。關於閣下要求當局就陳沛然

議員於當日發出的函件作出回應，現於下文回覆。  
 
 
醫務化驗所  
 
2.  現時，除根據《輔助醫療業條例》（第 359 章）獲得豁免的人
士（如註冊醫生作其專業執業）外，任何從事醫務化驗師專業的人士

均須根據第 359 章註冊，及必須遵守由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頒布的
《註冊醫務化驗師專業守則》，以保持醫務化驗室工作的良好質素。

而任何經營從事醫務化驗師專業業務的公司，須至少有一名董事為已

註冊的第 I 部分醫務化驗師。法團化驗所中具備醫務化驗師資格的董
事，以及第 I 部分註冊醫務化驗師而其身份為非法團化驗所的主管，
必須就有關化驗所的運作負上整體責任。再者，作為根據第 359 章成
立的法定機構，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負責處理醫務化驗師的註冊事

宜，並促進全港所有註冊醫務化驗師在專業實務及專業操守方面達到

足夠水準。任何醫務化驗師如違反其註冊的條件，均有可能面臨研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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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紀律行動。第 359 章亦禁止醫務化驗師，在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
認為不適宜從事其專業的處所內執業。  
 
 
私家醫院的病理服務  
 
3.   現時，根據《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註冊條例》（第 165 章）
註冊的醫院，均提供病理服務以支援其臨床服務（例如外科手術服務）。

該等支援服務作為醫院服務的一部分而受第 165 章所規管。《私家醫
院、護養院及留產院實務守則》的第十三章（載於附件）就病理服務

訂明規管標準，例如在人手安排方面，醫院須委任一名病理學專家主

管服務，或委任一名病理學專家為顧問，並須指派一名第 I 部分註冊
醫務化驗師主管化驗所的日常運作。該章亦訂明其他相關規定，包括

醫院應為化驗所制定相關政策和程序，以及就血庫的運作和器官貯存

庫的管理訂明要求等。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的規管範圍  
 
4.  《私營醫療機構條例草案》（《條例草案》）並不涵蓋一些沒

有註冊醫生或註冊牙醫執業的處所。在新的規管制度下，持牌私營醫

療機構處所內如有其他醫療專業人員（例如中醫、醫務化驗師、物理

治療師和視光師等）提供的服務，會被視為機構服務的一部分，受到

相關實務守則規管。例如，醫院內所設的病理服務會被視為臨床支援

服務而繼續由醫院牌照所涵蓋並受到規管。而在《條例草案》規管範

圍以外的處所執業的醫療專業人員，會繼續受相關專業的法例及專業

守則所規管。  
 
5.  《條例草案》為不同類型的私營醫療機構引入新發牌制度，獲

發牌的機構須遵守與其服務所涉風險相稱的規管標準；另一方面，《條

例草案》加強規管當局的執法權力，以確保新規管制度得以有效實施。

就私家醫院而言，衞生署會按現時的《私家醫院、護養院及留產院實

務守則》，為私家醫院制訂適當規管標準。在新制度下，有關病理服

務的規管標準，會與現行實務守則大致相同。至於日間醫療中心及診

所，持牌人及醫務行政總監須確保機構具備適當的設備及機制，以應

付服務需要。舉例來說，機構須訂立取得化驗服務的程序，及設定妥

善處理化驗樣本的機制等。  
 
6.  正如我們於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發出的函件所述，在改革後的

規管制度下，我們將集中規管註冊醫生和註冊牙醫執業的處所。《條

例草案》並就四類私營醫療機構（即醫院、日間醫療中心、診所及衞

生服務機構）訂立新的規管制度，以取代現行的第 165 章和《診療所
條例》（第 343 章）。至於純為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執業的處所，則應
受相關專業的法例及其法定機構所規管。因此，我們認為現時無需在

《條例草案》下規管醫務化驗所。如日後我們認為有需要加強某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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